附件6

深圳市委宣传部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4K/8K节目制作或引进资助申报指南

一、资助条件

1.【制作】原创4K/8K节目内容制作主体必须是深圳市影视节目制作机构，相关内容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并经主管部门认定的播出平台播出。主要播出平台包括：国家广电总局批准的“广东电视台”4K/8K频道、深圳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天威视讯”点播平台和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深圳本地4K/8K频道。播出的4K/8K节目不能对不同点播平台有版权排他性设置。

2.【引进】4K/8K节目内容引进主体必须是深圳市有线电视、IPTV 播控平台以及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深圳本地4K/8K频道，引进内容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

3.本文所指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是指满足《超高清晰度电视系统节目制作和交换参数值》（GY/T 307—2017）、《高动态范围电视节目制作和交换图像参数值》（GY/T 315—2018）等标准以及广电总局发布的《4K超高清电视节目制作技术实施指南（2020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8K超高清电视节目制播技术要求（暂行）》等标准。通过上变换加工而达到像素要求的节目不视为符合标准的4K节目。
4.4K/8K节目内容制作和引进必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资助范围

2022年1月1日—2022年9月30日期间制作或引进的4K/8K节目。

三、资助标准

（一）【制作】对原创4K/8K节目内容制作，根据节目不同类型和用户收视行为大数据评价标准，具体资助标准为： 

1.不同类型节目资助标准：

（1）对原创4K/8K电影、网络电影制作并经合法播控平台播出的，给予最高每小时40万元的资助。

（2）对原创4K/8K电视剧、纪录片、体育赛事、综艺、大型直播、专题片、网络剧、网络纪录片、网络综艺等制作并经合法播控平台播出的，给予最高每小时20万元的资助。

（3）对原创4K/8K公益广告制作并经合法播控平台播出的，给予最高每个5万元的资助。

（4）对原创4K/8K微电影等其他类型节目制作并经合法播控平台播出的，给予最高每小时10万元的资助。

2.在直播频道播出的4K/8K节目评价标准：

根据考核指标对节目进行分级补助，考核时间为节目播出的三个月内。一级为考核得分前20%的4K/8K节目，按该类型节目最高补助标准100%补助；二级为考核得分前20%-50%的4K/8K节目，按该类型节目最高补助标准的60%补助；三级为考核得分后50%的4K/8K节目，按该类型节目最高补助标准的30%补助。

3.在点播平台播出的4K/8K节目评价标准：

有效点播量10万次以上的4K/8K节目（一级），按该类型节目最高补助标准100%补助；有效点播量为5万至10万次的4K/8K节目（二级），按该类型节目最高补助标准的60%补助；有效点播量5万以下的4K/8K节目（三级），按该类型节目最高补助标准的30%补助。数据时间跨度为自节目上线后三个月内。
【注：原创4K/8K节目时长不足1小时的，按照节目时长比例进行资助。同一节目在不同平台播出的，按“从高不重复”原则予以资助。】

（二）【引进】对于引进并播出的4K/8K节目，给予年度内容引进实际费用的30%以内、最高300万元的事后资助。

四、申报途径
本次申报工作实行网上申报，请各单位于10月20日至10月31日期间进入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系统（网址：http://218.17.83.86:81/）进行注册(已注册通过的申报单位无需重复注册，可直接进行申报)，待注册审核通过后，于11月19日前登录申报系统完成网上填报工作。
五、申报材料

（一）申报单位下载并填写《4K/8K节目制作或引进资助申报表》（上传电子版）；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营业执照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法人代表身份证（正反面）；

（三）企业上一年度审计报告；

（四）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上一年度的纳税证明；

（五）【制作】制作单位相关资质证明（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等）、著作权证明等材料；【引进】引进单位相关资质证明、引进合同等材料；

（六）作品播出平台证明、播放时段及时长证明、有效播放量证明、节目宣推系数证明、视频参数测试指标证明、收视率证明等材料；

（七）知识产权合规性承诺书（模板见附件9）；
（八）引进作品还需提供项目经费决算报告；

（九）其他项目相关材料（如有共同制作或引进单位，请提供合同以及共同制作/引进单位同意以申报方名义申报该项目的证明材料；）。

【除材料（一）上传电子版本外，其他材料均需按A4纸型制作、盖章后扫描成PDF格式上传】

六、受理方式
（一）受理机关：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
（二）受理时间：2022年10月20日至2022年11月19日。

【注：请各申报单位在规定时间内认真核查网上申报资料是否填写完备，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将不予受理。】
（三）咨询电话：
政策咨询电话：88134592（张小姐）；
技术咨询电话：13760221742或13798245494/QQ群：741444405。
七、审查程序
按照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办法以及相关操作规程实施，包括以下程序：项目申报—形式审查—专家评审（专项审计）—查重查违—社会公示—部门会议审议—下达资助计划—拨付资助经费。

八、其他相关事项
（一）项目单位及申报项目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不予资助。情节严重的列入失信提示名单，已取得资金的，项目单位应根据市委宣传部决定退回全部或部分财政资金：

1.拒不执行信息报告制度的；

2.按照国家、省、市联合惩戒政策和制度规定，项目单位或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被纳入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实施联合惩戒的；

3.同一项目多头申报或与已获深圳市市级财政性资金资助的项目建设内容存在重复的；

4.已获国家、省、市专项资金资助的项目验收不合格或项目逾期未申请验收的；

5.申报单位提供申报材料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6.相关文件明确规定不予资助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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